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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糖公司工會聯合會 
第 23 屆第 9 次理事會議記錄 

一、 時 間：104年 1月 8日（星期四）下午 2時 

二、 地 點：本會勞工福利教室（台南市東區生產路 68號） 

三、 主 席：林理事長裕發             記 錄：陳昆昌 

四、 出席人員： 

林裕發、田賢堂、翁烔木、陳茂民、陳明根、吳安祥、林錦洲、黃啟章、

徐正中、李樹霖、郭超杰、黃俊雄、黃志強、黃西文、林陸權、陳志弘、

董東煌、洪瑞精、盧肇明、胡益民。 

五、 列席人員： 
張秩誠、林誠信、張博智、鄭有福、鄭進昌、吳進興、駱文霖、王信章、

劉鈺輝、曾木火、林晃民、陳清霖、黃芳哲、葉粧芬、蘇南通、陳合華、

陳昆昌。 

六、 請 假：林燕鼐。 

七、 主席報告：（略） 

八、 勞工董事報告：（略） 

九、 總幹事報告：（略） 

十、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第 1 案                          本會主計組 提 

案 由：本會 103 年 7~9 月財務收支情形，提請審查案。 

辦理情形：通過，提下次監事會審議。 

第 2 案                      

案 由：為本會擬增聘第 23 屆智庫委員人選，提請討論。 

辦理情形：通過，增聘胡主任秘書勝金及賴處長才棱等 2位為本會智庫委員。 

第 3 案 

案 由：擬汰換本會現有公務車輛（ZW-0328），提請討論。 

辦理情形：已收集相關資料，價位於 85 萬元~ 150 萬元間。 

十一、 各組工作報告： 

（一）組織文宣組 

◎ 10/01 發函各會員工會：函轉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發起共同「全民抵制

頂新、味全、台灣之星」活動。 

◎ 10/01 發函台糖公司商品行銷事業部：敬邀貴事業部於本會印製之 104 年

月曆刊登廣告。 

◎ 10/06  發函高雄市企業工會：函轉台糖公司回復貴會第 10屆第 6次理、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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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議建議案說明。 

◎ 10/09  發函各會員工會：函轉勞動部函以「工會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業經該部於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6 日以勞動關 1 自第 1030127438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 

◎ 10/10 函送各出席人員：檢送本會第 23屆第 9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1份。 

◎ 10/15 發函台糖公司高雄區處：本會預定余 103年 10月 29日上午 10時假

貴區處辦理第 23屆第 8次理事會議，惠請安排會議場所。 

◎ 10/20  發函台糖公司：為本會與台糖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訂於 103年 11月

20~22日（星期四~六），假南投地區辦理「103年工會暨福利業務研

習營」活動，敬請惠予參加人員公假，請  查照惠復。 

◎ 10/28  發函台北市企業工會：函轉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103 年第 2 期「勞動

教育學院」招生簡章 1份，請貴會轉知會員並踴躍報名參加。 

◎ 10/29 發函台糖公司高雄區處、台糖公司雲嘉區處：為台糖公司 102 年績

效獎金等相關議題本會林理事長擬於 103 年 10 月 30 日率同勞工董

事及常務理事拜會經濟部國營會，請貴事業單位同意核予公假。 

◎ 11/12 發函勞動部、各上級工會、各出席人員：檢奉本會第 23屆第 8次理、

監事會議紀錄 1份。 

◎ 11/04 發函各參訓人員：本會與台糖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訂於 103年 11月

20~22 日（星期四~六）假南投地區辦理「103 年工會暨福利業務研

習營」，請準時參加。 

◎ 11/19 發函台糖公司砂糖事業部、高雄市企業工會：為台灣總工會應中國

職工交流中心邀請，訂於 103年 12月 1日至 12月 7日止（計 7天），

前往大陸廈門進行「2014模範勞工交流」活動，本會推薦轄屬高雄

市工會會員傅鑫喜君榮獲邀請，敬請惠予公假，俾便成行。 

◎ 11/24  發函台糖公司量販事業部：為全國產業總工會應中國職工交流中心

邀請，訂於 103年 12月 1日至 12月 7日止（計 7天），前往大陸廈

門進行「2014海峽兩岸勞模論壇」活動，本會轄屬高雄市工會會員

劉維德君榮獲邀請，敬請惠予公假，俾便成行。 

◎ 11/27  發函台北市企業工會范理事長進興、盧秘書晉寬：為勞動部訂於 103

年 12 月 2 日及 12 月 9 日，假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

心舉辦「103年度工會幹部培訓班」及「103年度工會會務人員培訓

班」活動，本會遴派台北市企業工會范理事長進興及盧秘書晉寬參

加。 

◎ 11/27  發函本會林理事陸權、彰化工會莊秘書榮春：為勞動部訂於 103 年

12 月 3~4 日，假新竹縣統一渡假村馬武督度假會議中心舉辦「103

年度職場平權法令研習會」活動，本會遴派彰化企業工會林理事陸

權及莊秘書榮春參加。 

◎ 12/08 發函各會員工會：本會與台糖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訂於 103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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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日（星期四~六）假南投地區辦理「103 年工會暨福利業務研

習營」，請準時參加。 

◎ 12/08 發函台糖公司商品行銷事業部、台北市企業工會：為勞動部訂於 103

年 12月 22日（星期一），假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3樓梁國樹會

議廳舉辦「103年度健全我國工會法與團體協約法制研討會」活動，

本會遴派曾總幹事木火及黃代表榮彬參加。 

◎ 12/09  發函台糖公司福利委員會：本會與  貴會合辦「103 年工會暨福利

業務研習營」業於 103年 11月 20～22日（計 3天），假南投縣信義

及國姓地區辦理完竣，敬請惠予補助活動經費新台幣 85萬 3,276元

整，請 查照惠復。 

◎ 12/16 發函屏東工會：貴會訂於 103年 12月 26日，召開第 23屆第 4次會

員代表大會，本會請鄭監事會召集人有福出席。 

◎ 12/19 發函台糖公司量販事業部：為瞭解貴事業部組織縮減及逐步退場機

制，協助會員工作權益保障等事宜，本會訂於 103 年 12 月 25 日上

午 10時派員前往貴事業部楠梓量販店座談，請惠予協助。 

◎ 12/19 發函台糖公司台南區處：高雄縣工會第 15屆第 4次會員代表大會訂

於 103年 12月 26日（星期五）上午 10時整，假台糖公司高雄區處

旗山廠會議室辦理，請同意林常務理事錦洲代表本會出席。 

◎ 12/19 發函高雄縣工會：貴會訂於 103年 12月 26日第 15屆第 4次會員代

表大會，本會請林常務理事錦洲出席。 

◎ 12/19 發函各會員工會：本會訂於 104 年 2 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假公司總管理處活動中心 3 樓禮堂召開第 23 屆第 3 次會員代

表大會，檢附各項表單。 

◎ 12/23 發函台南市工會：貴會所報擬遞補出席本會代表余弘明與方清火君

乙案，核與本會章程規定不符，請依規定辦理。 

◎ 12/30 發函各出席人員：檢送本會第 23屆第 9次理、監事會議議程資料 1

份。 

◎ 12/30 發函屏東區處：台東企業工會第 23 屆第 4 次會員代表大會，訂於

104年 1月 15日（星期四）下午 3時整，假台東市三葉餐廳（台東

市中山路 152 號）辦理，本會請陳常務理事茂民代表出席，請惠允

公假。 

◎ 12/30 發函台東企業工會：貴會訂於 104年 1月 15日召開第 23屆第 4次

會員代表大會，本會請陳常務理事茂民出席。 

◎ 12/30 發函各出席人員：檢送本會第 23屆第 3次會員工會理事長、本會常

務理事與理事長座談會會議紀錄 1份。 

（二） 福利服務組： 

◎10/06 本會系統公告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處函：本公司 1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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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次從業人員外語進修補助暨獎勵金申請，自即日起至 103年 10

月 31日止。 

◎10/06 本會系統公告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處函：銓敘部函以,

民國 103 年 6 月 1 日修正施行之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36 條所定,早產

及分娩之認定標準。 

◎10/14 發函各會員工會：本會嘉義縣工會會員王金龍君在職喪亡，感謝全

體會員（含贊助會員）發揮互助精神，致送互助金，謹致謝忱。 

◎10/14 發函台糖公司嘉義縣工會：檢附貴會會員王金龍君在職喪亡互助金

新台幣參拾玖萬陸仟伍佰元整（京城銀行支票乙紙）。 

◎10/17 本會系統公告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處函：經濟部書函轉

銓敘部函以,有關民國 103年 6月 1日修正施行之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29條所定「拘禁」之定義及範圍。 

◎10/24 發函各會員工會：本會善化企業工會會員蘇明森君（台南區處善化

資產課）在職喪亡，本會將依會員在職喪亡互助辦法，於 103年 11

月份以變動扣款方式，自每位會員（含贊助會員）薪資中代扣新台

幣壹佰元整，轉致遺屬。 

◎10/28 本會系統公告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函：台糖 103 年第 3 季勞工安

全衛生委員會環境保護委員會暨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會議

紀錄 1份。 

◎10/28 發開會通知單本會智庫委員：訂於 103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三）下

午 2 時，假本會勞工福利教室，研討本會就勞動部草擬之「派遣勞

工保護法草案」對台糖公司之衝擊會議。 

◎11/11 本會系統公告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函：經濟部書函以性別工作平

等法施行細則第 4條之 1、第 7條業經勞動部 103年 10月 6日勞動

條 4字第 1030132090號令修正發布施行。 

◎11/17 發函各會員工會：本會善化企業工會會員蘇明森君在職喪亡，感謝

全體會員（含贊助會員）發揮互助精神，致送互助金，謹致謝忱。 

◎11/17 發函台糖公司善化企業工會：檢附貴會會員蘇明森君在職喪亡互助

金新台幣參拾玖萬伍仟元整（京城銀行支票乙紙）。 

◎11/19 本會系統公告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函：核發本公司 102 年度各單

位工作獎金。 

◎11/19 發函各會員工會：為減輕本會會員生活負擔及增進會員權益，特賡

續與台糖公司油品事業部簽訂「104 年度特約客戶購油契約」嘉惠

會員，請轉知所屬會員善加利用。 

◎11/19 發函各會員工會：經濟部書函以，有關本部所屬事業機構公務員兼

具勞工身分人員納入公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公保)養老年金給付相

關規定之適用對象一案。 

◎11/19 發函各會員工會：本會雲林、高雄縣工會會員廖建欽、朱志堯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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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在職喪亡，將依會員在職喪亡互助辦法，於 103年 12月份以變動

扣款方式，自每位會員（含贊助會員）薪資中代扣新台幣貳佰元整，

轉致遺屬。 

◎11/24 發函各會員工會：為減輕本會會員生活負擔及增進會員權益，特賡

續與台糖公司油品事業部簽訂「104 年度特約客戶購油契約」嘉惠

會員，請轉知所屬會員善加利用。 

◎12/04 本會系統公告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函：檢送「台灣糖業公司職工

退休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17屆第 3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1份。 

◎12/04 本會系統公告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函：檢送「台灣糖業公司勞工

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第 10屆第 5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1份。 

◎12/16 發函各會員工會：本會雲林、高雄縣工會會員廖建欽、朱志堯君等

2 名在職喪亡，感謝全體會員（含贊助會員）發揮互助精神，致送

互助金，謹致謝忱。 

◎12/16 發函本會雲林工會：檢附貴會會員廖建欽君在職喪亡互助金新台幣

參拾玖萬參仟柒佰元整（京城銀行支票乙紙）。 

◎12/16 發函本會高雄縣工會：檢附貴會會員朱志堯君在職喪亡互助金新台

幣參拾玖萬參仟柒佰元整（京城銀行支票乙紙）。 

◎103年 10-12月份會員住院慰問金申請 58人次，慰問金額 83,000元整；103

年度會員住院慰問金共計申請 224人次，慰問總金額 304,000元整。 

◎103年 10-12月份會員在職喪亡互助申辦 4人、互助金額 1,578,900元；103

年度在職喪亡互助共計申辦 11人、互助總金額 4,374,700元。 

（三）總務組： 

◎ 103 年糖聯盃慢速壘球錦標賽假台南市新營區壘球場舉行，本屆由嘉義工會

承辦，計有彰化工會、雲林工會、嘉義工會、台南市工會、善化工會、高

雄市工會、高雄縣工會、屏東工會及花蓮工會共九隊參賽。 

◎ 比賽名次如下：冠軍：屏東工會；亞軍：台南市工會；季軍：善化工會。 

◎ 本會申辦 104 年度總管理處汽、機通行證，已轉交各會員工會赴總管理處

洽公用。 

（四）主計組： 

◎ 10 月份財務：會費收入 100,804 元、利息收入 78,176 元，收入合計 178,980

元，支出合計 286,983 元，本期餘絀 108,003 元。 

◎ 11 月份財務：會費收入 100,034 元、利息收入 65,756 元，收入合計 165,790

元，支出合計 249,708 元，本期餘絀 83,918 元。 

◎ 12 月份財務：會費收入 99,630 元、代辦業務收入 869,802 元，利息收入

67,687 元，台糖工會專戶補助撥入 2,030,000 元，收入合計

3,067,119 元，支出合計 1,792,003 元，本期盈餘 1,275,116

元。 

十二、 會務動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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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 30屆第 27次章則及預決算小組

會議。 

◎ 10/08  本會理事長、鄭董事進昌及曾總幹事木火拜會國營會就績效獎金審

議，請予全力支持。 

◎ 10/09  曾總幹事與電、油、水公司理事長拜會立法院王院長、國民黨團副

書記長廖國棟委員、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委員及台聯黨總召賴振昌

委員，請就立法院對 100 年度績效獎不得超過 1.2 個月之決議，陳

請於 10日朝野協商時支持該年度仍適用舊制。 

◎ 10/14  理事長出席台糖公司 103年第 10次公司擴大業務會報。 

◎ 10/14  本會曾總幹事木火出席台灣菸酒公司產銷轉型之案例分享演講會。 

◎ 10/15  召開 103年糖聯盃慢速壘球錦標賽第二次籌備會及領隊會議。 

◎ 10/25  本會辦理台糖公司「現職人員初任專業性職位甄選」考生服務。 

◎ 10/28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 103年股東臨時會。 

◎ 10/28  召開本會第 23屆第 8次理事會議。 

◎ 10/30  理事長、鄭董事進昌、駱董事文霖、田常務理事賢堂、林常務理事

錦洲及曾總幹事木火赴國營會拜會吳副主委豐盛，就 102 年度台糖

公司績效獎金交換意見，並請給予全力支持。 

◎ 10/31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 30屆第 27次董事會議。 

◎ 11/04  召開本會第 23屆第 8次監、事會議。 

◎ 11/07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31屆第2次章則及預決算小組會

議。 

◎ 11/11  理事長出席台糖公司 103年第 11次公司業務會報。 

◎ 11/12  理事長出席全國產業總工會第 5屆第 15次理、監事會議。 

◎ 11/13~14  本會曾總幹事木火出席勞動部辦理「勞動基準法施行 30 週年回

顧與前瞻研討會」。 

◎ 11/14  本會吳常務理事安祥參加勞資關係協進會舉辦「103 年度工廠輔導

及協助勞資雙方簽訂團訂協約案」說明會。 

◎ 11/17  本會曾總幹事木火及林組長晃民出席台南市工會理、監事會議。 

◎ 11/20~22  本會與台糖公司職福利委員會合辦「103年工會暨福利業務研習

營」活動。 

◎ 11/26  理事長、曾總幹事木火、林組長晃民、黃組長芳哲、蘇南通、陳昆

昌及陳合華出席善化工會召開第 15屆第 4次會員代表大會。 

◎ 11/26  雲林工會簡幹事麗珠出席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辦理「新勞動三法執

行現況及未來展望座談會」。 

◎ 11/26  台糖公司第 10屆第 5次勞工退休準備金及第 17屆第 3次職工退休

基金委員會視訊會議。 

◎ 11/27  本會曾總幹事木火出席台電工會事業部因應小組會議。 

◎ 11/27  本會陳組長出席資訊處召開「各單位申請開放防火牆由廠商連線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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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處機房及非資訊處機房規則討論會」。 

◎ 11/28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 31屆第 2次董事會議。 

◎ 12/01~07  本會推薦轄屬高雄市工會會員傅鑫喜，參加台灣總工會假大陸廈

門，辦理「2014模範勞工交流」活動。 

◎ 12/02  理事長出席雲林工會第 23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 

◎ 12/02  台北工會范理事長進興參加勞動部辦理「103 年度工會會務人員培

訓班」活動。 

◎ 12/03~04  本會林理事陸權及彰化工會莊秘書榮春參加勞動部辦理「103年

度職場平權法令研習會」。 

◎ 12/05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31屆第3次章則及預決算小組會

議。 

◎ 12/06  103 年糖聯盃慢速壘球錦標賽假台南市新營區壘球場舉行，本屆由

嘉義工會承辦，參賽隊有彰化工會、雲林工會、嘉義工會、台南市

工會、善化工會、高雄市工會、高雄縣工會、屏東工會及花蓮工會

共九隊；比賽名次：冠軍：屏東工會、亞軍：台南市工會、季軍：

善化工會。 

◎ 12/09  台北工會盧秘書晉寬參加勞動部辦理「103 年度工會會務人員培訓

班」活動。 

◎ 12/12  本會曾總幹事木火出席中油工會研商公保年金等事宜。 

◎ 12/12  本會推派勞方福利委員參加台糖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第 31 屆第 8

次委員會議，本會黃組長芳哲列席該委員會議。 

◎ 12/17  召開「團體協約」第 3次會議協商代表會議。 

◎ 12/17  召開第 23屆第 3次會員工會理事長、本會常務理事與理事長座談會

議。 

◎ 12/18  本會圑體協約協商代表與台糖公司協商「圑體協約」第 3次會議。 

◎ 12/22  本會曾總幹事木火出席勞動部舉辦「103 年度健全我國工會法與團

體協約法制研討會」。 

◎ 12/24  理事長出席勞動部舉辦「103年度工會領袖座談會」。 

◎ 12/25  本會吳常務理事安祥、吳董事進興、鄭董事進昌、駱董事文霖及林

理事長港明出席「量販事業部組織變革」座談會。 

◎ 12/26  本會鄭召集人有福出席屏東工會第 23屆第 4次會員代表大會。 

◎ 12/26  本會林常務理事錦洲出席高雄縣工會第 15屆第 4次會員代表大會。 

◎ 12/28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 31屆第 3次董事會議。 

◎ 12/29  本會陳組長清霖出席高雄市工會第 10屆第 7次理、監事會議。 

十三、 討論事項： 

第 1 案                         本會主計組 提 

案 由：本會 103 年 10~12 月財務收支情形，提請審查案。 

說 明：檢附經費收支明細表及資產負債表（如附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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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討論通過後，提監事會討論。 

決 議：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提監事會討論。 

第 2 案                         本會主計組 提 

案 由：本會 103 年 01~12 月財務收支決算，提請審查案。 

說 明：檢附經費收支明細表及資產負債表（如附件三）。 

辦 法：討論通過後，提監事會討論。 

決 議：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提監事會討論。 

第 3 案                                         本會組織文宣組 提 

案 由：為本會 104 年度工作計劃及預算，提請討論。 

說 明：檢附 104 年度工作計劃及預算（如附件四）。 

辦 法：討論通過後，提下次會員代表大會討論。 

決 議：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提下次會員代表大會討論。 

第 4 案                                             本會總務組 提 

案 由：為本會什項設備申請報廢案，提請核備。。 

說 明：本會什項設備因老舊毀損不堪使用，申請報廢，明細如下列： 

 

財產編號 財產名稱 
購置
日期 單位 數量 報廢原因 

7199-0013 桌上型電腦 95.5 組 1 毀損、不堪使用 

7199-0014 桌上型電腦 95.7 組 1 毀損、不堪使用 

7199-0017 桌上型電腦 95.8 組 1 毀損、不堪使用 

7199-0039 筆記型電腦 97.5 台 1 毀損、不堪使用 

7199-0042 桌上型電腦 98.4 組 1 毀損、不堪使用 

7199-0048 筆記型電腦 98.12 台 1 毀損、不堪使用 

7199-0050 數位相機 99.4 台 1 毀損、不堪使用 

辦 法：討論通過後，提請監事會討論。 

決 議：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提監事會討論。 

第 5 案                                         本會組織文宣組 提 

案 由：為本會第 23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及地點，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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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本會第 23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預訂於 104 年 2 月 12~13 日（星

期四~五）假總管理處活動中心三樓禮堂辦理。 

辦 法：討論通過後，據以辦理各項作業。 

決 議：通過，另 104 年 2 月 12 晚訂於台糖長榮酒店辦理尾牙餐會；需住宿
者安排於亞伯飯店。 

第 6 案                                         本會組織文宣組 提 

案 由：為本會第 23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議程及工作人員人選，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配合業務需要，本會第 23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擬訂於 104 年 2

月 12～13 日（星期四、五）共 2 天，假總管理處活動中心三樓禮堂

辦理。 

二、 檢附本會第 23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議程表（如附件五）及工作人

員人選名冊（如附件六）。 

辦 法：討論通過後，據以辦理各項作業。 

決 議：通過，並增醫護組（一名醫護人員）。 

第 7 案                                         本會組織文宣組 提 

案 由：為因應「工會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公布施行，擬修正本會章程，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工會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業經勞動部於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6 日以勞動關 1 字第 1030127438 號修正發布令施行。 

二、 依據修正後工會法施行細則辦理。 

三、 擬將該施行細則第 18條文納入本會章程第三章第 14條（如附件七）。 

辦 法：討論通過後，送代表大會討論。 

決 議：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提下次會員代表大會討論。 

第 8 案                                             台南市工會 提 

案 由：擬修改「台糖公司工會聯合會組織章程」第三章第九條部分條文，提

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第 5 屆第 6 次理事會議決議辦理。 

二、 原條文出席本會代表大會之代表，（依會員人數每 100 人選舉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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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100 人者選舉 1 名，其當選名額應按職工比例工人不得少於二

分之一之規定辦理）。 

三、 (職工比例工人不得少於二分之一之規定辦理）之部分已不合時宜，

建議於括號內增列”但總管理處除外”等 7 字，相關條文修改前後

對照詳如附件。 

辦 法：討論通過後，送代表大會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刪除原條文中「，其當選名額應按職工比例工人不得少於

二分之一之規定辦理」部分，並提代表大會討論。 

第 9 案                     本會福利服務組  提 

案  由：有關台南市企業工會函請更換原推派團體協約協商代表一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本會與公司重新簽訂團體協約乙案，自去年 5月起已陸續召開多次

智庫委員及協商代表會議，並與公司進行 3次協商會議。 

二、 台南市企業工會 103年 12月 1日南市工字第 103031號函以，現任

協商代表徐正中君因職務異動，擬改推派張博智君擔任。 

三、 依據本會章程第二十五條理事會職責（六）推定全權代表、代表本

會締結團體協約，爰提會討論。 

辦  法：討論通過後，據以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決  議：修正後通過，提代表大會討論。 

第 10 案                    本會組織文宣組 提 

案 由：為提升幹部國際視野、增廣見聞，本會第 23 屆幹部國外參訪，擬議

於本（104）年度辦畢，地點暫定大陸桂林及日本琉球辦理，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 旨案係依 103年 12月 17日本會常務理事暨會員工會理事長聯席座

談會結論，由會務人員徵詢尚未參加幹部參訪人員意願規劃辦理。 

二、 經查本會第 23 屆幹部國外參訪第一梯次業於 103 年 8 月 31 至 9

月 7 日假大陸四川九寨溝地區辦理完竣，參加幹部合計 24 人，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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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66 位未參加。 

三、 討論通過後，編列年度計畫及預算，並函請尚未參加者請擇一行程

報名參加（未登記將喪失本屆幹部參訪活動補助權益）。 

四、 檢附大陸桂林及日本琉球行程報價。 

決 議： 

一、編列年度計畫及預算送代表大會討論。 
二、本屆幹部參訪活動訂於本年度辦理完成，明年將不再辦理。 
三、請尚未參加幹部就大陸桂林、日本琉球、日本東京等三團擇一登記，

辦理時間預定為 4 月中旬；5 月中旬，每團需達 16 人才成行。 

十四、 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案 由：建議修改糖聯會勞工董事施行辦法第二章第四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會勞工董事施行辦法第二章第四條條文「本會勞工董事之產生由會

員代表大會，就已登記且符合勞工董事候選資格者，以無記名連記法

選舉產生之，其當選名額工人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二、 目前工會法並未將本條文納入，顯見已不符時宜。 

三、 建議將本條文修改為三分之一 

辦 法：討論通過後，據以辦理。  

決  議：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提代表大會討論。 

十五、 散會：同日下午 4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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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台糖公司工會聯合會 104 年度工作計劃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 

類

別 
工作項目 實施要點 預算 備註 

組
織
文
宣
組 

一、召開會員代

表大會 

（一）定期召開。 

（二）決定本會工作方針。 

 

230,000元 會議費用 

二、召開常務理

事、理監事

會議 

（一）常務理事會議，每 2 個月舉

行 1次。 

（二）理監事會議每 3 個月各舉行

1次。 

320,000元 會議費用 

三、召開勞工董

事 諮 詢 委

員、智庫委

員會議 

（一） 勞工董事諮詢委員會議視

業務需要召集，任務如下： 

1.協助勞工董事形成工會主

張，針對公司各項業務提出

建議。 

2.協助勞工董事執行工會決

議。 

（二） 智庫委員會議每 3個月舉行

1 次並視業務需要，得另行

召集。 

 

207,000元 會議費用 

四、召開會員工

會理事長座

談會 

（一）定期召開 1次。 

（二）檢討工會業務及交換工作經

驗。 

 

30,000元 組訓費用 

五、召開工會業

務檢討會 

（一）定期召開 1次。 

（二）檢討工會實務，研商工作方

法。 

 

30,000元 組訓費用 

六、舉辦工會幹部

研習 

（一）辦理工會幹部研習。 

（二）推薦幹部參加上級工會幹部

研習及會議。 

230,000元 組訓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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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工作項目 實施要點 預算 備註 

組
織
文
宣
組 

七、辦理工會業務

觀摩 

（一）舉辦工會業務觀摩。 

（二）促進業務交流與經驗分享，

檢討會務得失。 

60,000元 組訓費用 

八、政策、政令宣

導與社會運

動 

（一）配合政府政策參加各項活動 

（二）宣導政府政策、勞工法令、

公司經營方針。 

15,000元 組訓費用 

九、加強國際性勞

工及各項交流

活動 

（一）強化國際勞工聯繫與活動。 

（二）遴選優秀幹部參加國際性勞

工訓練及參訪。 

（三）參加上級工會及友會各項活

動。 

（四）辦理國際性及兩岸工會幹部

參訪交流活動。 

1,620,000元 組訓費用 

十、訂贈勞工刊物 

（一）訂贈各種勞工教育刊物書籍

等。 

（二）訂購書籍雜誌分贈各會員工

會。 

60,000元 文教費用 

十一、表揚模範

員工 

慶祝「五一」勞動節舉辦模範員工

表揚大會及參訪活動。 
600,000元 文教費用 

十二、辦理業務

成果展示 
各項業務成果（活動）照片等展示。 20,000元 文教費用 

十三、辦理勞工

教育 

（一）辦理勞工教育訓練活動。 

（二）鼓勵勞工參與各種短期研習

班。 

 

 

 

800,000元 勞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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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工作項目 實施要點 預算 備註 

十四、辦理勞工

事務研討會 

辦理勞工事務聯誼座談會，交換工

作經驗，促進會務發展。 
170,000元 勞教費用 

小計  4,392,000元  

總
務
組 

一、體育及樂藝

活動 

（一）辦理體育、康樂等活動。 

（二）辦理各項球類活動。 

 

0元 勞教費用 

二、資訊系統管

理與維護 
工會管理系統軟、硬體維護。 70,000元  

小計  70,000元  

福
利
服
務
組 

一、致贈會員退

休紀念品 

由本會製作退休人員紀念品，委請

各會員工會致贈退休會員。 
640,000元 福利費用 

二、致送會員住

院慰問金 

依據本會會員慰問金申請辦法辦

理。 
330,000元 福利費用 

三、其他 
減資與買規併後不足之股份糖聯會

負擔（4410-3502）＊45元 元  

小計  970,000元  

總計  5,43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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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台糖公司工會聯合會 

第 23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議程表 
開會日期：104 年 2 月 12~13 日（共 2 天） 

   開會地點：台糖公司總管理處活動中心 3 樓禮堂 

                    （台南市東區生產路 68 號） 

104年 2月 12日（星期四） 

時 間 項 目 內         容 主辦組 地 點 

13：30

∣ 

14：00 

報到 代表及列席人員報到。 總務組 

台糖公司

活動中心 

3樓會議室 

14：00 

∣ 

14：20 

預備會議 

一、報告事項。 

二、通過大會議程及大會工作人選。 

三、通過大會組織規程及議事規則。 

四、通過大會主席團組織辦法及推選主席團。 

 

議事組 

台糖公司

活動中心 

3樓會議室 

14：30 

∣ 

15：20 

開幕典禮 

一、主席致詞。 

二、主管機關代表致詞。 

三、上級工會代表致詞。 

四、來賓致詞。 

 

議事組 

台糖公司 

活動中心 

3樓會議室 

15：30 

│ 

18：00 

會議 

一、理事會工作報告。（理事長報告） 

二、監事會財務收支稽核報告。（監事會召集

人報告） 

三、第 23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案執行

情形報告。 

四、勞工董事專題報告。 

 

議事組

總務組

  

台糖公司 

活動中心 

3樓會議室 

18：00 晚餐  總務組 長榮酒店 

104年 2月 13日（星期五） 

08：30

│ 

12：00 

會議 討論提案及臨時動議。 議事組 

台糖公司 

活動中心 

3樓會議室 

12：00 
閉會 

   



  

 20 

附件六                  台糖公司工會聯合會 

第 23屆 3次會員代表大會工作人員名單 

職 稱 姓名 大會工作分配 備註 

總 幹 事 曾木火 綜理大會會務。  

議 事 組 長 林晃民 負責議事等事宜。  

組 織 文 宣 組 陳昆昌 辦理議事、會議記錄。  

組 織 文 宣 組 蘇南通 宣讀資料及提案等事宜。  

總 務 組 長 陳清霖 負責會場佈置、膳食等總務事宜。  

總 務 組 出 納 陳合華 辦理代表報到、出納等事宜。  

福 利 服 務 組 長 

兼 主 計 組 長 
黃芳哲 辦理會場佈置及會計事宜。  

福 利 服 務 組 楊義順 會場佈置及攝影等事宜。  

主 計 葉粧芬 

大會司儀、辦理代表報到及會計等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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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章（條）別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章 會員 會員  

第 14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本會會員代表

及理、監事： 

一、因刑事案件經判決確定或在通緝中者。 

二、褫奪公權者。 

三、無會員資格或會員資格喪失者。 

四、吸食毒品者。 

五、參加工業團體及商業團體者。 

前項第一款受緩刑宣告或執行易科罰金

者，無庸解除其工會職務。 

工會理事、監事資格經法院判決撤銷確定

或經工會依法解任時，其於撤銷判決確定

前或解任前依權責所為之行為，仍屬有

效。 

工會理事、監事、會員代表或會員於其勞

動契約經雇主終止時，工會於章程中規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保留其資格： 

一、向主管機關申請調解、仲裁或裁決期

間。 

二、向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並經

法院裁定准許。 

三、向法院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

訟，或請求繼續給付原勞動契約所約定工

資之訴訟，於訴訟判決確定前。 

工會章程未有前項規定者，經會員大會或

會員代表大會之議決，於有前項情形之一

時，得保留前項人員之資格。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

得為本會會員代表及

理、監事： 

一、 因刑事案件經判

決確定或在通緝中者。 

二、 褫奪公權者。 

三、 無會員資格或會

員資格喪失者。 

四、 吸食毒品者。 

參加工業團體及商業

團體者。 

前項第一款受緩刑宣

告或執行易科罰金

者，無庸解除其工會職

務。 

除保留原有

條 文 內 容

外，增列工會

法施行細則

第 18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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